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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JIUZHOU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九洲發展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08）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末期業績公告

末期業績

九洲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布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
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績及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4 258,697 236,829
銷售成本 (197,135) (182,271)

毛利 61,562 54,558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4 42,032 26,010
銷售及分銷成本 (5,137) (4,711)
行政開支 (69,180) (66,017)
其他經營開支，淨額 (2,303) (1,240)
非流動按金減值 (30,000) —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損益 26,830 25,272

除稅前盈利 5 23,804 33,872

所得稅開支 6 (8,476) (9,790)

本年度盈利 15,328 24,082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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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歸屬於：
本公司擁有人 12,982 22,169
非控股權益 2,346 1,913

15,328 24,082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7

基本 1.16港仙 1.98港仙 

攤薄 1.16港仙 1.98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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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31,813 416,475
預付土地租金款項 174,217 179,850
使用港口設施之權利 19,726 19,696
無形資產 6,474 6,247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投資 141,588 109,587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 —
可供出售投資 10,634 11,309
預付款項及按金 107,501 137,660

非流動資產總值 891,953 880,824

流動資產
按公平價值衡量及在損益表處理之證券 270,383 186,347
存貨 3,196 2,920
應收貿易帳款 9 37,986 23,46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3,076 66,436
應收共同控制實體欠款 1,490 3,245
應收關連公司欠款 964 14,377
受限制銀行結餘 823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314,228 269,279

流動資產總值 642,146 566,069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帳款 10 21,729 19,678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93,576 81,312
應付工程款項 14,334 4,593
應付稅項 10,325 11,488
應付關連公司款項 5,908 252

流動負債總額 145,872 117,323

流動資產淨值 496,274 448,74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1,388,227 1,329,570



— 4 —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22,215 17,388

資產淨值 1,366,012 1,312,182

權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11,860 111,860
儲備 1,237,372 1,184,534

1,349,232 1,296,394

非控股權益 16,780 15,788

權益總額 1,366,012 1,312,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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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此等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布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亦包括所有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普遍接納之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
之披露規定而編製。除若干樓宇及若干投資乃按公平價值衡量外，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除
另有註明外，財務報表乃以港幣（「港幣」）呈列，而所有價值均已四捨五入至最接近千位。

綜合基準

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之綜合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
報表。調整已作出以使任何可能存在之不同會計政策一致。附屬公司之業績乃由收購日期（即本集團取
得控制權之日）起綜合計算，並一直綜合計算，直至該控制權終止之日為止。集團內公司間之結餘、交
易、集團內公司間交易所引致之未變現盈虧及股息均於綜合帳目時全數抵銷。

附屬公司之虧損乃歸屬於非控股權益，即使此舉引致結餘為負數。

一間附屬公司之所有權權益發生變動（並未失去控制權），則按權益交易入帳。

倘本集團失去對一間附屬公司之控制權，則其撤銷確認 (i)該附屬公司之資產（包括商譽）及負債、(ii)任
何非控股權益之帳面值及 (iii)於權益內記錄之累計換算差額；及確認 (i)所收代價之公平值、(ii)所保留
任何投資之公平值及 (iii)綜合收益表中任何因此產生之盈餘或虧絀。先前於其他全面收益內確認之本集
團應佔部份重新分類為綜合收益表或保留溢利（視何者屬適當）。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前之綜合基準

所有上述自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綜合入帳之規定已按提前基準應用。然而，以下差異於若干情況下乃
按過往之綜合基準結轉：

•  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前收購非控股權益（前稱少數股東權益）乃採用母公司實體延伸法入帳處
理，據此，代價與應佔所收購資產淨值之帳面值間之差額乃於商譽內確認。



— 6 —

• 本集團所產生之虧損歸屬於非控股權益直至結餘減至零為止。除在非控股權益有補足該等虧損之
約束責任外，任何進一步超額虧損均歸屬於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前之虧損並無於非控
股權益與本公司股東之間重新分配。

•  於失去控制權時，本集團將於失去控制權當日按其比例應佔之資產淨值保留之投資入帳。有關投
資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之帳面值並無重列。

2.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本集團於本年度之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以下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經修訂） 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 — 首次採納者之額外豁免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 集

團現金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交易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經修訂） 業務合併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經修訂） 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合資

格對沖項目修訂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17號 向擁有人分派非現金資產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修訂本，包括在於二零
零八年十月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及
已終止經營業務 — 計劃出售於附屬公司之控制性
權益修訂本

二零零九年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於二零零九年五月頒佈對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
修訂

香港詮釋第4號修訂本 香港詮釋第4號租賃  — 釐定有關香港土地租賃之租
期修訂本

香港詮釋第5號 財務報表之呈列 — 借款人對包含按要求償還條款之
有期貸款之分類

採納此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此等財務報表並無重大財務影響。

3. 經營分類資料

就管理目的而言，本集團按其產品及服務分成業務單元，並有四個可報告經營分類如下：

(a) 酒店分類，包括管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珠海一度假村酒店（「酒店業務」）；

(b) 旅遊景點分類，包括管理中國珠海一主題公園及一遊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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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提供港口設施及售票服務分類，於中國珠海提供港口設施及售票服務；及

(d) 公司服務及其他分類，包括本集團之投資控股及證券買賣以及公司開支項目。

管理層獨立監察本集團之經營分類之業績，以作出有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之決定。分類表現根據可報
告分類溢利╱（虧損）評估，其為對現有業務之除稅前盈利╱（虧損）之計量。現有營運之除稅前盈利╱
（虧損）乃按本集團現有營運之除稅前盈利╱（虧損）一致之方式衡量，惟衡量時不包括利息收入。

分類資產不包括應收關連公司欠款，因為該等資產乃按集團基準管理。

分類負債不包括應付稅項及遞延稅項負債，因為該等負債乃按集團基準管理。

由於超過90%之本集團收益來自位於中國內地之客戶及超過90%之本集團資產位於中國內地，故並無呈
列其他地區資料。

下表列示本集團各經營分類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收益、盈利╱（虧損）
及若干資產、負債及開支等資料。

酒店 旅遊景點 提供港口設施及售票服務 公司及其他 綜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分類收益：
向外部客戶銷售 144,304 131,578 57,162 55,916 57,231 49,335 — — 258,697 236,829

分類業績 714 (1,107) 2,079 (5,776) 28,812 22,183 (35,871) (9,962) (4,266) 5,338

利息收入 1,240 3,262
分佔共同控制實體損益 — — — — 26,830 25,272 — — 26,830 25,272

除稅前盈利 23,804 33,872
所得稅開支 (8,476) (9,790)

本年度盈利 15,328 24,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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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 旅遊景點 提供港口設施及售票服務 公司及其他 綜合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及負債 :
分類資產 446,352 357,475 407,236 435,677 130,431 157,415 407,528 372,362 1,391,547 1,322,929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 — — — 141,588 109,587 — — 141,588 109,587
未分配資產 964 14,377

資產總值 1,534,099 1,446,893

分類負債 72,824 43,811 14,978 14,744 36,761 24,907 10,984 22,373 135,547 105,835
未分配負債 32,540 28,876

負債總額 168,087 134,711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與攤銷 15,728 15,370 18,218 18,776 5,220 3,179 331 346 39,497 37,671
資本開支 21,522 12,872 422 3,958 2,442 12,786 58 16 24,444 29,632
按公平價值衡量及在損益表 
處理之證券之淨公平價值收益 — — — — — — (2,889) (6,330) (2,889) (6,330)
應收貿易帳款減值，淨額 639 476 — — — — — — 639 476
非流動按金減值 — — — — — — 30,000 — 3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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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及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收益（亦為本集團之營業額）乃指本年度內自提供服務、銷售貨品、船票、食物及飲品以及提供港口設施
及售票服務，扣除銷售稅及減去商業折扣及退貨後之所得款項。

本集團之收益及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之分析如下：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銷售貨品及提供服務 258,697 236,829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利息收入 1,240 3,262
按公平價值衡量及在損益表處理之證券之淨公平價值收益 2,889 6,330
出售按公平價值衡量及在損益表處理之證券之收益 6,587 4,531
上市股權投資之股息收入 667 131
非上市投資基金之股息收入 14,444 —
租金收入總額 10,086 10,038
匯兌差額，淨額 3,450 238
其他 2,669 1,480

42,032 26,010

300,729 262,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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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稅前盈利

本集團除稅前盈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已售存貨成本 39,858 36,349
所提供服務成本* 158,145 145,922
折舊 31,520 29,677
攤銷預付土地租金款項 7,313 7,311
攤銷港口設施之使用權 664 683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最低租金款項 16,272 17,010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及薪金 72,933 64,447
 退休金計劃供款 5,414 5,282

78,347 69,729

出售及撇銷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虧損 ** 210 188
按公平價值衡量及在損益表處理之證券之淨公平價值收益 (2,889) (6,330)
出售按公平價值衡量及在損益表處理之證券之收益 (6,587) (4,531)
應收貿易帳款減值，淨額 639 476
非流動按金減值 30,000 —
匯兌差額，淨額 (3,450) (238)

* 所提供服務成本包括有關僱員福利開支、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攤銷預付土地租金款項、攤
銷港口設施之使用權及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最低租金款項共港幣102,287,000元（二零零九年：
港幣93,895,000元），其有關總額亦已分別於上文披露。

** 此等項目已計入綜合收益表之「其他經營開支，淨額」及「銷售成本」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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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由於年內本集團概無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盈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稅作出撥備（二零零九年：無）。本
集團位於中國內地之附屬公司須按中國所得稅稅率22%（二零零九年：20%）繳稅。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本集團：
即期
 — 香港 — —
 — 中國 6,593 5,570
遞延 1,883 4,220

本年度總稅項支出 8,476 9,790

7.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年度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盈利約港幣12,982,000元（二零零九年：港幣22,169,000
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股數1,118,600,000股（二零零九年：1,118,600,000股）計算。

由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任何已發行之潛在攤薄普通股，故
並無對該等年度所呈列之每股基本盈利作出調整。

8. 股息

本公司董事議決不宣派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任何股息（二零零九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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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貿易帳款

本集團設有既定信貸政策。除若干擁有良好還款紀錄之長期客戶能享有信貸期延長至十八個月外，一般
信貸期為一至三個月。每位客戶均有最高信貸限額。本集團設法維持嚴格控制其被拖欠之應收帳款，以
減低信貸風險。高級管理人員定期檢討過期結餘。應收貿易帳款乃不計息。

於報告期末之應收貿易帳款扣除減值撥備，以及根據發票日期之帳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至3個月 23,521 14,621
4至6個月 1,749 3,494
7至12個月 5,523 2,320
12個月以上 7,193 3,030

37,986 23,465

10. 應付貿易帳款

於報告期末，根據發票日期之應付貿易帳款之帳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零年 二零零九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至3個月 18,410 16,034
4至6個月 170 424
7至12個月 — 226
12個月以上 3,149 2,994

21,729 19,678

應付貿易帳款乃不計息及一般於60日之信貸期內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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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及其他資料

本年度本集團之綜合營業額約為港幣258,697,000元，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約港幣
12,982,000元，與去年相比分別增加約9%及減少約41%。本年度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已計
入去年建議收購目標公司已發行股本總額之80%（定義見下文）所付誠意金作減值虧撥備港幣
30,000,000元，乃計入非流動資產項下之預付款項及按金。倘撇除此項非經常性項目，本集
團本年度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純利約港幣42,982,000元，比去年增加約94%。

業務回顧

1. 港航業務

海上客運業務方面，隨著金融危機的減退，國際經濟形勢逐漸恢復，香港航線客流量呈
恢復性增長，尤其珠海與香港機場航線及珠海與蛇口航線都錄得令人滿意的增幅。於本
年間，珠海高速客輪有限公司（「高速客輪公司」）經營之珠海與香港（包括香港機場航線）
及珠海與蛇口之客運航線於本回顧期間的客流量分別約為1,704,000人次及495,000人
次，與往年同期相比分別增加約4.5%及8%。高速客輪公司經營之粵港水路客運流量仍
保持約41%份額，但另一方面，由於主要成本之燃油其價格比對上年增幅逾25%，導致
經營成本無可避免上漲，抵銷部份營業收入的增幅，故高速客輪公司之本期經營溢利只
比去年同期增加約6%。港口業務方面，珠海九洲港客運服務有限公司（「九洲港客運公
司」）之票務代理業務及碼頭設施使用之經營收益與去年同期相比增加約16%，主要因為
珠海與香港及珠海與蛇口的兩條主要航線出港人數均比往年同期分別增加約5%及7%。

2. 酒店業務

於本年間，旗下酒店之平均入住率為約59%，與往年比較上升約9%。於本年，度假村
酒店之房務及餐飲收入相對去年分別上升了約17%及5%。這主要由於受惠經濟環境改
善，加上酒店早前對若干房間及餐飲設施之提昇，酒店之經營管理水平日亦趨提昇完
善，帶動房務收入及宴會餐飲收入的增加。此外，加上本年於珠海舉辦之航展及節日月
餅銷售亦取得良好效益，使整體經營業績比對往年有所明顯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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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圓明新園及夢幻水城

因旅遊業於本年逐漸回復增長，加上管理層通過各种不同形式的營銷手法及加大團隊市
場拓展力度，拉動入園人數。比對往年，入場門票及餐飲營業收入均取得溫和增長。於
本年內，圓明新園的入場人數約為701,000人次，與往年相比增加約6%。夢幻水城之主
要經營季節為每年的五月份至十月份共六個月經營期，其餘月份因氣溫關係只作部份開
放經營冬季項目。本年間夢幻水城之入園人數約266,000人次，與去年相若。

4. 其他

本集團均一向採納審慎理財原則，將集團內之盈餘流動資金投放於風險極低及穩定之理
財投資。於本年間，由於內地金融投資市場環境日趨旺盛，本集團之投資理財收益比對
往年增加逾港幣1,300萬元。另一方面，由於人民幣（「人民幣」）兌港幣於本年亦錄得溫
和升幅，故本年間有產生匯兌收益約港幣350萬元，而往年由於人民幣兌現港幣在該年
內持續保持平穩，沒有產生重大匯兌收益。

展望

雖然旅遊業在穩步復甦，但旅遊業競爭激烈，市場環境的變化及週邊競爭對手的快速發展均
對本集團發展構成一定威脅及帶來挑戰。本集團將繼續抓緊旅遊業務的資源，繼續提高存量
資產的效益，提升資產回報，並積極開拓新業務或項目及研究企業發展方向、盈利模式多元
化，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以應付迅息萬變之市場。

本公司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七日與（「可能賣方」）訂立意向書（經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十日發
出之補充意向書修訂及補充）（「意向書」），內容有關可能收購一間香港公司（「目標公司」）全
部已發行股本之80%。意向書於二零零八年九月十日生效。

目標公司擁有一間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外商獨資企業，該企業主要從事於珠海經營及管
理高爾夫球會、槍會、狩獵區、酒店及運動培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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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意向書，本公司已向可能賣方就本公司建議收購目標公司支付一誠意金額港幣
30,000,000元（等值人民幣26,000,000元），而可能賣方已同意向本公司授出獨家磋商權，由
意向書日期起至其屆滿為止。有關誠意金付款以（其中包括）可能賣方就目標公司80%股份給
予若干質押作為抵押（「股份抵押」，詳情請參閱本公司二零零八年九月十日之公佈）。

由於本公司於對有關目標公司進行詳細盡職審查後，無法與可能賣方就建議收購之條款達成
相互信納之協議，故本公司已決定不再進行建議收購，而意向書亦因而終止。然而，可能賣
方已拒絕向本公司退回誠意金，並單方面宣稱撤回及註銷股份抵押。

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日，本公司根據股份抵押委任保華顧問有限公司之Cosimo Borrelli先
生及Michael Chan先生為共同及個別接管人（「按管人」），根據其條款接管目標公司股本中之
80%已抵押股份。

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二零零九年九月三日及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分別收
到可能賣方發出之普通加簽傳訊令狀（「令狀」）及其送交存檔之全面申索聲明和經修定之申索
聲明（「申索」）。根據令狀╱申索，可能賣方對本公司提出以下申索，其中包括：(i)有關違反
保密承諾（本公司與可能賣方於訂立意向書前簽訂）及╱或意向書之損害賠償；(ii)有關不當執
行股份抵押之損害賠償；(iii)頒令以可能賣方提出之損害賠償申索抵銷誠意金；及 (iv)表明
可享有沒收誠意金。

本公司董事認為，根據從本公司法律顧問取得之法律意見，可能賣方並無充分理據支持其指
稱申索，而任何所產生之責任（如有）將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構成任何重大不利影響。董
事亦認為，本公司具有有效理據抗辯及向可能賣方提出有關（其中包括）退回誠意金之反申
索。

基於本公司對可能賣方之財務實力的最新評估，對其償還能力產生極大質疑，故縱使本集團
日後在上述法律訴訟中取得勝訴，在執行追討收回誠意金時也存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而本公
司從可取得之對目標公司 (亦為抵押協議下之抵押物 )最近期的財務及其它資料顯示及了解，
目標公司之財政狀況正日趨惡化，根據本公司採取一貫的審慎理財態度，本公司董事決定于
本年度對該預付誠意金作一全面減值虧損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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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然本公司計提了全面減值虧損撥備，本公司仍將就有關司法程式繼續提出抗辯，並將繼續
盡最大努力尋求有財政實力之買家出售目標公司權益以討回已付之誠意金。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本集團與珠海市國源投資有公司（「珠海國源」）就收購租賃予
本集團之幾幅建有酒店業務若干樓宇結構之土地（「酒店土地」）訂立有條件買賣協議（「土地協
議」），總現金代價為人民幣90,900,000元（相等於約港幣103,200,000元）。

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而本集團則已向珠海國源支付了全部收購代價。

根據土地協議，該酒店土地之收購須待債務重組協議完成後方可作實。債務重組已於二零零
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完成。本集團正在辦理該土地之轉讓及過戶登記之手續，於本財務報表刊
發之日，有關手續仍在辦理中。

根據本公司二零零九年之年報所披露，於二零零六年八月五日，(1)（其中包括）珠光（集團）
有限公司（「珠光澳門」）、珠光（香港）有限公司（「珠光香港」）、珠光澳門及珠光香港之清盤人
（「清盤人」）與珠海國源訂立債務重組協議（「債務重組協議」）；及 (2)（其中包括）珠光澳門、

Pioneer Investment Ventures Limited（「PIV」）、Longway Services Group Limited（「Longway」）
與清盤人訂立和解協議（「和解協議」）。

董事會獲悉，債務重組協議按原規定須於協議簽訂日期起計十八個月內完成（即於二零零八
年四月十六日或之前完成），而和解協議須待債務重組協議完成後，方可作實。另債務重組
協議之訂約方已因需要額外時間達成債務重組之先決條件而多次同意將債務重組協議之最後
期限由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六日延展至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根據本公司所得悉，債務重組協議陳列的所有先決條件已於二零零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獲得滿
足而有關珠光澳門及珠光香港的整個債務重組過程已獲完成。

縱然珠光澳門及珠光香港的地位已回復，而PIV在香港之臨時清盤程序亦已於本年內獲
永久擱置，但PIV在英屬處女群島仍處於臨時清盤中，而Longway欲完善其在PIV應佔的
337,000,000股本公司之股份的股份抵押（「PIV抵押股份」）的行動並未有撤銷。然而，本公司
董事相信，由於珠光香港及珠光澳門之清盤程序永久擱置，故臨時清盤人毋須在是項清盤呈
請中履行其他職責，因此PIV獲解除在英屬處女群島臨時清盤將無重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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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五日，珠光澳門、珠海九洲旅游集團有限公司（「珠海九洲旅游集團」）及
Longway簽訂了一份框架協議（「框架協議」），擬進行之交易須待正式協議簽訂後方可作實，
而正式協議（倘簽訂）將載列將對訂約方具有法律約速力之條款及條件。在此框架協議下，珠
光澳門記載了其意欲促成PIV出售PIV抵押股份予Longway，其代價相等於根據合約方過往
的借款及相關抵押文件下珠光澳門欠予珠海九洲旅游集團之總債務金額。框架協議的合約方
將會盡最大努力進一步推進以獲取滿足框架協議所列的若干先決條件。在完成所有此等先決
條件時，合約方將會就有關轉讓由PIV持有的本公司PIV抵押股份予Longway而簽訂一正式
買賣及償付協議。

由於債務重組協議已完成，而完成和解協議之重要措施亦已採取，且珠海澳門、珠海九洲旅
遊集團及Longway已訂立框架協議，故本公司董事認為清盤呈請╱頒令及╱或PIV抵押股份
之登記持有人出現任何潛在變動之不確定性已解除，且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此等財務報表乃
屬適當。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現金流量及中國之主要銀行提供銀行貸款作為營運資金。於二零一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未償銀行借貸（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本集團於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現金及銀行結存與短期銀行存款約為港幣314,200,000元（二零
零九年：港幣269,300,000元），當中約港幣282,100,000元（二零零九年：港幣254,200,000
元）以人民幣計算，其餘皆為港幣。此外，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持有之金
融工具短期投資約為港幣270,400,000元（二零零九年：港幣186,300,000元），當中約港幣
266,700,000元（二零零九年：港幣176,500,000元）以人民幣計算。短期金融工具主要包括於
若干中國之短期投資基金及某些於香港之上市證券之投資，以優化本集團之盈餘營運資金回
報。由於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未償銀行借貸，故按總銀行
借貸與股東資金計算，本集團分別於二零一零年及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比
率為零。

僱員數目及薪酬

於年終，本集團約有1,557名僱員。僱員薪酬乃參考市場標準、個別員工表現及工作經驗釐
定及每年檢討一次，其中若干員工可獲佣金及購股權。為保留高質素僱員，除底薪外，本集
團亦會視乎本集團業績及個別員工之工作表現而提供酌情花紅、並給予公積金或強積金供
款，及專業進修╱培訓津貼等員工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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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

重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除「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 展望」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
大投資或資本資產之未來計劃。

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業務大部份集中在中國，主要收益及成本均以人民幣或港幣計值。因此，管理層相
信本集團毋須使用金融工具作對沖用途。

由於本集團之資產及負債主要以人民幣計值，故管理層認為並不存在重大外匯風險。

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已發行普通股數目合共為1,118,600,000股，而股東權
益則約為港幣1,349,000,000元。

所持有重大投資、重要收購及出售

除上文「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 展望」所披露者外，於本年度，並無重大投資、附屬公司或聯
營公司之收購或出售。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0之上市發行人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本公司所有董
事已於本公司作出個別查詢後確認，彼等已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遵守標
準守則所規定之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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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會計期間內已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
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之守則條文，惟以下偏離則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A.1.1，董事會應定期舉行會議，而董事會會議應每年舉行至少四次，大約每季
一次。由於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內並無公布其季度業績及董事會亦已舉行五次董事會會議，
故本公司於二零一零年第二及第三季度僅舉行兩次定期董事會會議。

根據守則條文A.4.1，非執行董事之委任應有指定任期，並須接受重新選舉。本公司偏離此條
文之處為，本公司之董事（包括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可能並無指定任期，惟須根據
本公司公司細則退任及重選。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二至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
天）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不得登記任何股份過戶。為確定出席本公司將舉行之
股東周年大會之權利，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及過戶表格必須不遲於二零一一年五
月二十三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分送達本公司香港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
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28號金鐘匯中心26樓，辦理登記手續。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按照企業管治守則之規定成立審核委員會，以審閱及監察本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
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之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非執行董事組成。本公司截至二零
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業績已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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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財務資料

本公司二零一零年之年報將儘快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hkexnews.hk及
本公司網站www.0908.hk刊登，並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三十日或之前寄發予本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陳元和

香港，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元和先生、顧增才先生、黃鑫先生、莫能林先生、藍
忠黨先生、葉玉宏先生及李文軍先生；非執行董事梁漢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許照中先
生、朱幼麟先生及何振林先生。


